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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及相關規定

《平均地權條例》第79條之1修法後明文規定私法人

購買供住宅使用之房屋將受到限制，故內政部爰訂定

相關子法《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

及公告《內政部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第一

項公告私法人免經許可之情形》，並自112年7月1日

生效，俾利納稅者遵循。

重點摘要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令

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得讓與或轉售情形

《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4訂有限制預售屋或新建

成屋讓與或轉售之規定，但配偶、直系血親或二親等

內旁系血親間之讓與或轉售；或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得讓與或轉售之情形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核准者不在此限。內政部爰發函明文規定屬《預售

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得讓與或轉售情形》，並自本

（112）年度7月1日起生效日。

核釋免徵營業稅出版品屬雜誌部分之定義

依法登記之雜誌社銷售其本事業出版品，依營業稅法

第8條第1項第9款規定免徵營業稅，然此項免稅之規

定僅限於「銷售」；若屬「出租」雜誌出版品則仍應

課徵營業稅。而雜誌出版型態不斷變化，財政部爰以

參酌文化部意見重新釋明實體暨電子雜誌定義，提供

符合新函令定義之電子雜誌與買受人之閱讀服務，可

適用免徵營業稅規定。

重要財經法規預告

個人適用企業併購法延緩課徵所得稅辦法草案

《企業併購法》部分條文於111年6月15日修正公布，

其中增訂第44條之１規定，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被

分割公司，其個人股東取得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分割

後既存或新設之公司或外國公司股份，依所得稅法規

定計算之股利所得，得選擇全數延緩至取得次年度之

第3年起，分3年平均課徵所得稅，一經擇定不得變

更。而為明定個人股東選擇延緩課稅之所得計算、申

請適用程序、股東納稅方式等事項，財政部於6月6日

預告《個人適用企業併購法延緩課徵所得稅辦法》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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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發布金融機構執行CRS重要或常見缺失態樣

為瞭解金融機構依《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

查作業辦法》規定辦理盡職審查及申報情形，財政部

參考國際組織及其他國家發布之CRS遵循指南，由各

地區國稅局以風險為基礎，對所轄金融機構進行書面

或實地檢查，財政部於本（112）年5月，將前一年檢

查發現具重要制度面或具普遍性之缺失發布於網站，

俾供金融機構瞭解業界整體缺失情形。

重點摘要

財政稅務要聞

產後護理之家收取醫療勞務以外之收入應依法課徵

營業稅

產後護理之家收取之護理費（包括護理評估、護理指

導及處置等）、醫療診療及諮詢費等屬於醫療勞務收

入，依營業稅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免徵營業稅；

至其收取之住房費、嬰兒奶粉、尿布、清潔衛生用品

及一般飲食等日常生活服務費用因非屬醫療勞務範

疇，仍應依法課徵營業稅。

公司辦理現金增資，原股東放棄依持股比例取得新

股認購權之課稅規定

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公司辦理現金增資，原股

東放棄依持股比例取得新股認購權利，如原股東單純

放棄新股認購權利者，不構成贈與行為，若原股東形

式上放棄認股，實質上對公司董事會洽特定人之行為

具直接或間接之掌控力，且該特定人為原股東二親等

以內親屬，其認購價格與增資時每股淨值顯不相當

者，稽徵機關將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贈與稅。

扣繳義務人給付境外報酬，符合一定條件得申請核

定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度

我國扣繳義務人不論給付予境外電商或一般境外公

司，均可檢附其實際負擔扣繳稅款之相關證明文件，

無須檢附外國營利事業之授權委任書，即可申請以淨

利及境內貢獻度計算所得額及扣繳稅額，然針對一般

境外公司而言，《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

所得認定原則》第十五之一規定，扣繳義務人需於取

得收入前提出申請，此與給付境外電商之規定不同，

適用上應予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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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增修&新頒解釋令 July 2023

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
契約得讓與或轉售情形

《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4訂有限制預售屋或新建

成屋讓與或轉售之規定，但配偶、直系血親或二親等

內旁系血親間之讓與或轉售；或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得讓與或轉售之情形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核准者，不在此限。而其申請核准方式、應檢附文

件、審核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故內政部爰訂定《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

約讓與或轉售審核辦法》等子法（全文請詳行政院公

報資訊網），並自112年7月1日生效，茲彙總如下

表：

項目 內容

需經申請

1. 買受人因非自願離職或受職業災害雇主未協助恢復原工作或安置適當工作而終止其與雇主勞動契約，
逾6個月以上未就業，且於簽約前已受僱該雇主達1年以上。

2. 買受人或其家庭成員罹患重大傷病或特定病症，有6個月以上全日照顧需要。

3. 買受人於簽約繳款後，因災害毀損原設籍居住之房屋（需為本人或其家庭成員所有）不堪居住，須另
行租屋。

4. 買受人於簽約繳款後，本人或其家庭成員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重傷（6個月以上全日照顧需要）或
死亡。

5. 買受人於簽約繳款後死亡，繼承人無意保留（包含讓與、轉售、協議變價分配，依判決變價分配）。

6. 共同買受人間之轉售或讓與。

無需申請

1. 配偶、直系血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血親間之讓與或轉售。

2. 簽約後死亡，其繼承人依民法辦理繼承之名義人變更。

3. 私法人因合併或改制依法承受，或解散清算後財產歸屬。

為防杜投資客以換約方式加價轉售，進行短期炒作牟

利，主管機關爰對平均地權條例進行修法，限制預售

屋或新建成屋讓與或轉售，並就例外得讓與或轉售買

賣契約之情形頒布相關子法。而本項規定以112年7月

1日為生效日，基於信賴保護原則，不溯及既往，即

於施行日以前已簽訂之契約，施行日之後仍可換約或

轉售；惟後續接手購買契約之新買受人，即須受此規

定之限制，不得再換約或轉售。

KPMG Observations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41414&log=detail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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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增修&新頒解釋令

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
房屋許可辦法及相關規定

July 2023

《平均地權條例》第79條之1明定私法人買受供住宅

使用之房屋，應檢具使用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適用範圍、許可條件、

用途、使用計畫內容、應備文件、審核程序、免經許

可情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故內政部於近日爰

訂定《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及公

告《內政部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第一項公

告私法人免經許可之情形》（全文請詳行政院公報資

訊網），本項規定自112年7月1日生效。茲分別彙整

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之免經許可及需經許可

購買之情形如下：

經許可後可買受住宅情形

1. 宿舍：併同已取得戶數不得超過經常僱用員工數。

2. 供居住使用之出租經營：營業項目應包含不動產租賃，申請買受戶數併同已取得戶數在同一使用執照內應達5戶以
上。

3. 合建、實施或參與都更危老：以成屋為限並應符合一定情形，例如屋齡30年以上、主管機關限期拆除、耐震能力不
足等。

4. 衛生福利機構場所使用，例如長照機構、護理機構。

5. 合作社買受住宅，供社員共同使用。

6. 其他經內政部公告。

公告免經許可即可買受住宅情形

1. 公（國）營事業或受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國營事業（如台糖）、公營事業（如臺北捷運）、受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如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更生保護會）。

2. 資產管理公司買受供住宅之房屋：買受不良債權擔保品、各級政府或機關公開標售之標的。

3. 不動產經紀業買受供住宅之房屋：不動產經紀業與買方約定，買回其代理銷售之海砂屋、輻射屋、凶宅等三類瑕疵
住宅。

4. 都市更新：

• 買受迅行劃定地區範圍內住宅。

• 計畫範圍內之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實施者、出資者等，買受範圍內住宅。

• 實施者或出資者與得分配建築物所有權人，簽訂契約（於辦竣建物所有權第1次登記前簽訂）買受分配後住宅。

• 出資者於新制施行前簽訂契約（經公證或認證）買受分配後住宅。

5. 危老重建：重建計畫之起造人、所有權人買受計畫範圍內住宅。

6. 合建：起造人與土地或建物所有權人簽訂合建契約，而買受土地或建物所有權人分得之住宅。

7. 文化資產：買受文化資產保護法之私有古蹟、歷史建築及紀念建築等住宅。

8. 優先購買權：依法律規定優先購買（如土地法§34-1共有人間優先購買）。

9. 法院拍賣：參與法院拍賣買受住宅。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41414&log=detail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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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增修&新頒解釋令 July 2023

房地合一2.0稅制下，營利事業出售不動產比照個人

之持有期間，按差別稅率分開計稅合併申報；且交易

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之國內外營利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

值50%以上係由境內之房屋、土地所構成者，視同房

地交易。因此以法人名義購買不動產之節稅功能已下

降，惟透過家族公司持有不動產來進行於家族傳承，

仍為選項之一。

然自本（112）年7月1日起私法人購買供住宅使用之

房屋受到限制，採許可制度，分為「免經許可」及

「需經許可」2類，其中「需經許可」部分，取得後5

年內不得辦理移轉、讓與或預告登記。故私法人若有

購買住宅需求，應檢視相關規範，而於家族資產傳承

規劃上，可思考其他方式，建議諮詢專家意見，通盤

考慮實際需求、資金運用以及稅務影響等因素後，選

擇最佳方式。

KPMG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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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增修&新頒解釋令

核釋免徵營業稅出版品
屬雜誌部分之定義

July 2023

一. 適用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8條第1項第9

款本文規定免徵營業稅之出版品屬雜誌部分定義

如下：

（一）實體雜誌：指具備固定刊名，依數字或日

期順序編號發行，標示主編或出版者身分

及出版發行國別，刊期7日以上不滿1年之

刊物。

（二）電子雜誌：指具備固定刊名，依數字或日

期順序編號發行，標示主編或出版者身分

及出版發行國別，刊期7日以上不滿1年，

且以電子形式出版發行，經授權提供買受

人閱讀服務之刊物；經網路傳輸者並需具

備有效網址。

二. 本部75年8月20日台財稅第7560245號函及79年5

月16日台財稅第790148487號函所稱雜誌（定期

刊物），適用前點定義。

三. 廢止本部91年1月24日台財稅字第0910450734號

函、 本部 賦稅 署103年9月30日臺 稅消 費字 第

10304603980號函、本部賦稅署103年10月22日

臺稅消費字1030463516號函及本部109年6月2日

台財稅字第10804685410號令。

財政部112年7月7日台財稅字第11200513390號

依法登記之雜誌社銷售其本事業出版品，依營業稅法

第8條第1項第9款規定免徵營業稅，此項免稅之規定

包含營業人銷售本國雜誌及銷售進口政府主管機關許

可之外國雜誌，惟僅限於「銷售」；若屬「出租」雜

誌出版品則仍應課徵營業稅。然為因應電子化時代來

臨，財政部曾以109年度釋令規定，營業人提供電子

雜誌供人閱覽，若屬買受人得永久保存該電子雜誌

檔，而非僅能於一定期間內閱讀，始認屬與實體雜誌

銷售性質相同，予以免徵營業稅。

惟雜誌出版型態不斷變化，財政部爰以參酌文化部意

見重新釋明實體暨電子雜誌定義，提供符合新函令定

義之電子雜誌與買受人之閱讀服務，直接適用營業稅

法第8條第1項第9款規定免徵營業稅，不再以電子雜

誌買受人得永久保存電子雜誌檔與否作為免徵營業稅

之依據。

KPMG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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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適用企業併購法
延緩課徵所得稅辦法
草案預告

《企業併購法》（以下簡稱本法）部分條文於111年6

月15日修正公布，其中增訂第44條之1規定，因合併

而消滅之公司、被分割公司，其個人股東取得合併後

存續或新設、分割後既存或新設之公司或外國公司股

份，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股利所得，得選擇全數延

緩至取得次年度之第3年起，分3年平均課徵所得稅

（以下簡稱延緩繳稅），一經擇定不得變更。

而為利消滅公司、被分割公司與其股東計算及申報緩

繳之股利所得，財政部爰於6月6日預告訂定《個人適

用企業併購法延緩課徵所得稅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全文請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草案，茲摘錄草案

重點如下：

項目 內容 草案條次

適用對象

消滅公司、被分割公司之決議合併、分割日在111年12月15日以後，其個人股東（居住

者股東及非居住者股東）取得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分割後既存或新設之公司或外國公司

股份。

第3條

第1項

消滅公司及被分

割公司之定義

因進行本法第4條第3款所定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因進行同條第6款所定分割而被分割之

公司，需符合下列條件者：

• 公司自設立登記日起至其決議合併、分割日未滿5年。

• 公司未公開發行股票。

第2條

緩課期間
股利所得得選擇全數延緩至取得股份日次年度之第3年起，分3年平均課徵所得稅，一經

擇定，不得變更。

第3條

第1項

股利所得之計算

• 消滅公司、被分割公司所取得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分割後既存或新設之公司或外國

公司股份對價超過其全體股東之出資額，其個人股東所獲分配該超過部分之金額。

• 但個人股東主張其取得成本高於出資額，並依個別辨認法提示取得消滅公司、 被分

割公司股份之成本證明文件經該等公司認定者，得以其獲配股份對價超過取得成本

部分之金額為該個人股東之股利所得。

第3條

第2項

申請程序

• 消滅公司、被分割公司應於主管機關核准更登記之日起45日內，填具申請書及股東

擇定延緩繳稅情形表，並檢附規定之文件向公司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備查，始

得適用本辦法個人股東延緩繳稅規定；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

• 稅捐稽徵機關應於受理申請之日或消滅公司、被分割公司檢齊文件之日起2個月內，

將申請備查結果函復該公司，其檢附委託代理書者，並應核發非居住者股東委託代

理人代理申報納稅核准函送達代理人。

• 消滅公司、被分割公司於111年12月15日至本辦法發布日前經主管機關核准變更登

記者，個人股東依規定選擇延緩繳稅，得於本辦法發布之日起45日內，依第1項規定

辦理。

第4條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41043&log=detailLog


12
© 2023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重要財經法規預告 July 2023

KPMG Observations  

本案草案預告為60日，有以下3重點應提醒納稅者注

意：

• 個人股東取得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分割後既存或

新設之公司或外國公司股份，選擇全數延緩者，

消滅公司、被分割公司之決議合併、分割日需在

111年12月15日以後，且公司應於主管機關核准變

更登記之日起45日內，填具申請書及股東擇定延

緩繳稅情形表，並檢附規定之文件向公司所在地

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備查始得適用。本辦法另提供

過渡條款，若核准變更日在111年12月15日至本辦

法發布日前者，得自本辦法發布日起45日內提出

申請備查。

• 可申請適用延緩繳稅規定之個人股東包含所得稅

法第7條第2項所定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個人及同條

第3項之非居住個人，即外國個人投資者亦可選擇

適用。

• 適用要件上，消滅公司及被分割公司需符合（1）

自設立登記日起至其決議合併、分割日未滿5年之

新創公司（2）且未公開發行股票等要件。

項目 內容 草案條次

納稅方式

• 境內居住者：選擇延緩繳稅且經稅捐稽徵機關備查者，應於取得股份日次年度之第3

年起，分3年按緩繳股利憑單所載金額，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結算申報或申報納稅。

• 非居住者股東者：應由報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准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有固定

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為代理人，於所得稅申報期限內依規定扣繳率申報納稅。

• 居住者股東於延緩課徵所得稅期間廢止中華民國境內之住所或居所離境者，應於離

境前填具委託代理書，報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准，並視其課稅年度為居住者或非居住

者辦理結算申報或申報納稅。

第6條

稽徵機關函復

不符合規定或

不予受理之處理

公司依規定申請備查，經稅捐稽徵機關函復不符合規定或不予受理者，且函復時已逾股

利憑單申報期限或扣繳稅款繳納及扣繳憑單申報期限：

• 其股東如為居住者，公司應於申請備查結果函或不予受理函送達之日起1個月內，向

稅捐稽徵機關辦理股利憑單申報，並將憑單填發居住者股東

• 其股東如為非居住者，扣繳義務人應於前述期限內補扣及補繳扣繳稅款，向稅捐稽

徵機關辦理扣繳憑單申報，並將憑單填發非居住者股東。

第7條



財政稅務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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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後護理之家收取醫療
勞務以外之收入應依法
課徵營業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產後護理之家收取之住房

費、嬰兒奶粉、尿布、清潔衛生用品及一般飲食等日

常生活服務費用，非屬醫療勞務範疇，應依法課徵營

業稅。

該局說明，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8條

第1項第3款規定，醫院、診所、療養所提供之醫療勞

務免徵營業稅，是依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設立之產

後護理之家收取之護理費（包括護理評估、護理指導

及處置等）、醫療診療及諮詢費等醫療勞務收入，依

上開規定免徵營業稅；至其收取之住房費、嬰兒奶

粉、尿布、清潔衛生用品及一般飲食等日常生活服務

費用，因非屬醫療勞務範疇，仍應依法課徵營業稅。

該局舉例說明，甲產後護理之家向服務對象乙君收取

新臺幣（下同）護理費2萬元、住宿費6萬元及飲食、

清潔服務等雜項費用2萬元，合計10萬元。其中護理

費2萬元因屬醫療勞務收入，免徵營業稅；惟其餘費

用8萬元則應依法報繳營業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2年6月26日

KPMG Observations  

營業稅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醫院、診所、療養

所提供之醫療勞務免徵營業稅，故財政部於96年4月

13日以台財稅第09604523030號令釋明定，依《護理

機構分類設置標準》設置之產後護理之家，其所提供

之產後護理服務，免徵營業稅。並於105年12月21日

以台財稅第10500709640號令進一步釋明，產後護理

服務屬醫療勞務收入者，係指護理費（含護理評估、

護理指導及處置等）、醫療診療及諮詢費等。至於產

後護理機構收取之日常生活服務費用，包含住房費、

嬰兒奶粉及尿布、清潔衛生用品及一般飲食等非屬醫

療勞務範疇，仍應依法課徵營業稅，營業人應特別留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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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發布金融機構執行
CRS重要或常見缺失態樣

為瞭解金融機構依《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

查作業辦法》（以下簡稱CRS辦法）規定辦理盡職審

查及申報情形，財政部參考國際組織及其他國家發布

之CRS遵循指南，由各地區國稅局以風險為基礎，對

所轄金融機構進行書面或實地檢查，並由財政部自本

（112）年起於每年5月，將前一年檢查發現具重要制

度面或具普遍性之缺失發布於網站，供金融機構瞭解

業界整體缺失情形，自我檢視作業流程並建立控管機

制，以避免相同問題持續發生。

財政部國際財政司112年6月12日

112年彙整之缺失態樣請詳下列表格：

一. 內部管理

缺失態樣 未訂定內部遵循CRS作業流程

缺失情節 部分受檢機構未就CRS訂定內部遵循作業流程，或僅依防制洗錢作業流程辦理。

改善方法

• 訂定內部遵循CRS作業流程，並納為內部稽核項目。

• 參考本部網站，詳閱CRS相關法令、公告、常見疑義解答等，定期檢視並更新該作業流程；定

期舉辦內部教育訓練。

缺失態樣 內部遵循CRS作業流程未臻完整，漏未訂定CRS相關法令規定應辦理事項

缺失情節

• 內部遵循CRS作業流程漏未訂定有關「被排除帳戶」、「無資訊帳戶」及「終止帳戶」之盡職

審查與申報相關作業規範，未就該等特殊帳戶類型訂定有效之辨識與監控措施。

• 內部遵循CRS作業流程漏未訂定盡職審查與申報相關紀錄及文據之保存期間規定。

改善方法
檢視並完善內部遵循CRS作業流程（尤其前述常見漏未訂定項目），並納為內部稽核項目；定期檢視該

作業流程是否符合CRS相關法令規定。

缺失態樣 內部遵循CRS督導與分工架構未臻完整

缺失情節
未指派管理階層督導辦理CRS相關業務；內部各單位就CRS相關業務分工不明確，部分內部單位

不知應遵循辦理事項。

改善方法 指定管理階層人員督導CRS相關業務，確立內部分工；定期進行內部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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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態樣 僅提供客戶中文版自我證明表或所提供英文版內容不易理解，致未能完成盡職審查程序

缺失情節
受檢機構僅有中文版自我證明表，或所提供英文版內容不易理解，致外籍客戶無法確切理解表格各

項目內容。

改善方法

參考本部網站發布之中、英文雙語版自我證明表範本，製作英文版或雙語版自我證明表，落實盡職

審查作業程序要求；定期舉辦內部教育訓練，使第一線同仁均瞭解自我證明表內涵，協助客戶正確

填表。

缺失態樣 未驗證稅務識別碼正確性及合理性

缺失情節
受檢機構辦理CRS盡職審查，承辦人及覆核人員不熟悉各國稅務識別碼格式態樣，於取得客戶填

報自我證明表時，未驗證稅務識別碼正確性，亦未取得相關輔助證明文據。

改善方法
依本部網站發布應申報國稅務識別碼資料及其他國家稅務識別碼查詢路徑，列入內部遵循CRS作業流

程，確保相關人員知悉如何查詢及確認稅務識別碼格式正確性。

缺失態樣 未正確執行無資訊帳戶盡職審查程序

缺失情節
未依CRS辦法第37條第2項或第38條第4項規定程序審查及辨識無資訊帳戶，就未於期限內提交自

我證明文件資料帳戶逕行註記為無資訊帳戶。

改善方法
檢視審查及辨識無資訊帳戶程序是否確依CRS辦法規定辦理，倘有不符之處，應儘速就目前註記為無資

訊帳戶者依規定重行執行盡職審查程序，更正該等帳戶之審查及申報情形。

二. 盡職審查

缺失態樣 未確保「經理客戶關係之人」持續辦理盡職審查程序

缺失情節
未依CRS辦法第38條第6項及第7項規定，確保經理客戶關係之人得辨識帳戶狀態變動，並持續就

所負責客戶持有之帳戶進行盡職審查；部分經理客戶關係之人不知悉其所負CRS盡職審查義務。

改善方法

參考CRS辦法疑義解答第49題（何謂經理客戶關係之人），確認金融機構內有無符合CRS辦法規定、應

執行盡職審查之「經理客戶關係之人」；將該等職位及其應盡義務納入內部遵循CRS作業流程及內部稽

核項目；定期舉辦內部教育訓練。

缺失態樣 漏未申報消極非金融機構實體「具控制權之人」相關資訊程序

缺失情節 未依CRS辦法第50條第1項第1款規定申報消極非金融機構實體「具控制權之人」資訊。

改善方法
建立金融帳戶挑檔與申報相關欄位檢核措施，於完成申報後確實依申報系統產出「申報金融機構之

申報資料風險清單」，確認及釐正申報資料，以確保申報資料之正確性及完整性。

三. 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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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CRS辦法，自108年起國內金融機構需配合執行

盡職審查，109年起每年6月辦理相關資訊申報作業，

台灣目前已與日本、澳洲、英國等3國執行CRS交

換。財政部自去年起責令各地區國稅局以風險為基

礎，對所轄金融機構進行書面或實地檢查，以利金融

機構瞭解業界整體缺失情形，自我檢視作業流程並建

立控管機制，避免相同缺失持續發生。今年5月揭露

去年業者執行CRS的重要或常見缺失態樣並已發布於

財政部網站，依據《稅捐稽徵法》第46條之1未依規

定進行盡職審查者，可處新台幣20萬元以上1千萬元

以下罰鍰，因此建議金融機構就本次檢查結果應盡速

進行改善，必要時可尋求具備CRS制度和資訊技術的

專業人士之協助。

KPMG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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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辦理現金增資，原股東
放棄依持股比例取得新股認
購權之課稅規定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2年6月9日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

公司辦理現金增資，原股東放棄依持股比例取得新股

認購權，如原股東單純放棄新股認購權利者，不構成

贈與行為，若原股東形式上雖放棄認股，實質上係藉

由其對公司董事會之掌控，洽特定人認購，該特定人

為原股東二親等以內親屬，其認購價格與增資時每股

淨值顯不相當，應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贈與稅。

該局說明，公司辦理現金增資，原股東放棄認股，未

認購部分公司可依公司法第267條第3項規定洽特定人

認購，若原股東對公司董事會洽特定人之行為具直接

或間接之掌控力，又該特定人為原股東二親等以內親

屬，其認購價格低於增資時每股淨值，經核認放棄認

股有違一般經驗法則，應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贈與

稅。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為績效良好之投資公司，股東

僅A、B（薩摩亞商、唯一股東為A），持股各1/2，

股東A擔任該公司負責人，該公司於106年間辦理現

金增資新台幣（下同）200萬元（發行20萬股），增

資時每股淨值153元，新股認購價格每股10元，股東

A、B均放棄認股，由股東A之子C以自有資金認購18

萬股（差額股數為員工認股），涉有無償轉讓新股認

購權予特定人情形，經該局查獲，分別核定股東A贈

與金額1,287萬元〔（153元−10元）×9萬股〕，補徵

贈與稅106萬餘元；法人股東B贈與部分，另依所得

稅法第4條第1項第17款但書規定，核定C其他所得

1,287萬元，補徵所得稅438萬餘元。

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規定，納稅者基於獲得租

稅利益，以非常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件達成與交易

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為租稅規避，而稅捐稽徵機關

仍根據與實質上經濟利益相當之法律形式，成立租稅

上請求權並加徵滯納金及利息。據此，如未上市、未

上櫃且非興櫃之公司辦理現金增資，原股東放棄新股

認購權，而洽特定人認購，該特定人為原股東二親等

以內親屬，或為其他第三人（含法人），而實質經濟

利益仍歸原股東二親等以內親屬，且認購價格與增資

時每股淨值顯不相當者，稽徵機關可依財政部100年

11月10日台財稅第10004533940號令予以補稅，並未

違反納稅者保護法規定，惟須由稽徵機關應負舉證責

任。

KPMG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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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稅務要聞 July 2023

扣繳義務人給付境外報酬，
符合一定條件得申請核定淨
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度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12年5月29日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因網路跨境交易日益頻繁，

外國營利事業經由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電子勞務

予我國境內買受人取得我國來源所得之情形日益增

加，財政部107年1月2日台財稅字第10604704390號

令《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規

定》，以及108年9月26日台財稅字第10804544260

號令增訂《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

定原則》第15點之1規定，讓外國營利事業得自行或

委由代理人事先申請以核定適用之淨利率及境內利潤

貢獻程度（以下簡稱淨利率及貢獻度）計算所得額及

扣繳稅款，以減輕徵納雙方事後退稅作業負擔。

該局進一步說明，實務上，部分跨境交易約定由國內

買受人負擔該筆所得之扣繳稅款，又國內買受人未能

取得該外國營利事業之授權代理申請核定淨利率及貢

獻度，或未能知悉該外國營利事業已申請核定之結

果，致國內買受人仍須按給付總額依規定扣繳率扣繳

稅款，使上述制度美意無法完全落實。有鑑於此，財

政部110年12月16日台財稅字第11000061700號令修

正上述相關規定，增訂扣繳義務人可提示其實際負擔

該我國來源收入應扣繳稅款之相關證明文件者，得為

申請主體，免檢附外國營利事業委任書，依相關規定

申請核定適用之淨利率及貢獻度，並以該我國來源收

入按核定之淨利率及貢獻度計算所得額，依規定之扣

繳率扣繳稅款（我國來源收入×核定淨利率×境內利

潤貢獻程度×扣繳率20%）。

KPMG Observations  

來源所得類別 境外電商銷售電子勞務所得 一般境外國公司之勞務報酬或營業利潤

依據

• 財政部107年1月2日台財稅字第10604704390

號令第五點

• 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作
業要點

• 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
則第十五點之一

• 扣繳義務人給付外國營利事業勞務報酬或營業
利潤申請核定適用淨利率作業要點

適用要件
約定由境內買受人負擔該筆所得之扣繳稅款

未規定需於給付前提出申請 需於給付前提出申請

受理機關 扣繳義務人所在地國稅局

所得稅計算 所得額 =給付額×核定淨利率×核定境內貢獻度

我國扣繳義務人不論給付予境外電商或一般境外公司，均可檢附其實際負擔扣繳稅款之相關證明文件，無須檢

附外國營利事業之授權委任書，即可申請以淨利及境內貢獻度計算所得額及扣繳稅額，然針對一般境外公司而

言，《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規定扣繳義務人需於取得收入前提出申請與境外電商

之規定不同，茲將兩者之法源依據及異同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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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7月1日 7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7月1日 7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第二季（4 – 6月）之進項憑

證於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7月1日 7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7月1日 7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7月1日 7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

物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7月1日 7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7月1日 7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7月1日 7月10日
1.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2.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娱樂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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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6月1日 6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

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6月1日 6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6月1日 6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納

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6月1日 6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6月1日 6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6月1日 6月10日
1.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2.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娱樂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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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8月1日 8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

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8月1日 8月10日 小規模營業人繳納第二季（4—6 月）營業稅。 營業稅

8月1日 8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8月1日 8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納

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8月1日 8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8月1日 8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8月1日 8月10日
1.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2.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娱樂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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